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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 高法院民事裁定(節 本 )

l13年度台聲字第242號

聲 請 人 工思銘

上列聲請人因與相對人廖憲宗等問請求拆屋還地事件 (本院l07

年度台上字第2185號 、l09年度台上字第2742號 ),聲請核定第

三審律師酬金 ,本院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聲請人之第三審律師酬金核定共為新臺幣陸萬元

中  華 21    日

本件正本證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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